[bookmark: _GoBack]涉港、澳、台、华侨、外国人结婚登记办理流程：
1. 申请.要求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带齐证件、证明材料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 2.初审.婚姻登记员对申请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初审。 3.受理.初审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各填写一份《申请结婚登记的声明书》。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先补齐证件证明材料，再办理结婚登记。 4.审核.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各自在《申请结婚登记的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签名或按指纹，（须在结婚登记员面前完成），并向婚姻登记员宣读本人的声明书。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在《结婚登记告知单》上签名（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完成）。婚姻登记员对登记结婚的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声明书进行审核。 5.发证.符合结婚条件的，予以登记，颁发结婚证。

